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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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  话
	

	
	
	手  机
	

	题目：关于推进南村镇永大社区混合改造项目的建议


	

	请代表选中并打“√”注明

1、此建议是否公开

	  √  公开         不公开（不公开请填写理由） 

  不公开理由：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公开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利益和社会稳定； 

                  其他原因（请填写）：                               

	2、此建议来源

	     视察      √ 专题调研        其他方式（请填写）  开展社区服务     

	3、建议是否属于多次提出，尚未解决的事项

	     是        √  否              未详

	4、是否希望承办单位在办理过程中加强与代表联系沟通

	  √  是           否


注：提交书面建议时请附上电子文本。

正文内容：

现状及背景

永大社区现有常住人口3253人，其中户籍人员1765人，其中99.5%是原永大集团的职工和家属，60岁以上有796人。社区占地面积60.35万㎡，其中生产区30.15万㎡（厂房已基本拆除），生活区30.20万㎡，现有住宅楼宇78幢，房屋1220套，其中12幢房屋被列入广州市第七批历史建筑（土地权属编号为2017-07294848）。此外，还有学校、球场和社区公园等公共配套生活设施（土地权属编号为2017-07294849、2018-07229656）。
永大集团前身是市头糖厂，始建于1934年，1938年因战争被毁，1950年底立项复建，先后隶属广州市轻工业局等部门（具体历史沿革见附件2）。该企业通过多年自筹资金发展，占地面积从1952年的24万平方米，至1990年发展到60.35万平方米。1997年5月划归广州摩托车集团管理，广摩后来再划归广汽集团,直至2005年6月转制企业停止生产运作。
二、存在问题

永大集团转制后，全体职工和退休人员转为社会化管理，原企业关停变为社区管理。由于没有物业管理公司愿意接管，永大集团原保卫部下岗工人组建了物业管理公司，只能承担小区基本的清扫工作。因历史遗留问题复杂多样，缺乏持续合理的资金投入机制，社区存在多项消防安全、社会管理问题及不稳定因素。
（一）消防设施严重缺乏。永大社区目前有住宅78幢，永大集团退出管理后，以前企业设置的消防箱因日久失修已全部不能使用。目前除了主要街巷设有15个消防栓外，没有其他消防设施，消防安全存在严重隐患，一旦发生火警将对社区居民和社区内的广州市第七批历史建筑产生极大的威胁。永大社区的户籍居民大部分是永大集团的退休职工，收入不高且习惯了企业包办管理模式，大部分不缴交物业管理费，物业公司除了承担基本的卫生清扫外，无能力承担包括消防设施在内的社区公共配套设施的维护及更新。
（二）部分住宅外墙剥落。永大社区原有1220套房屋，已房改的845套，未房改仍属永大集团的521套。社区内住房因年代久远、缺乏维护，已经发生多宗外墙剥落事件，严重威胁居民的安全。经实地考察，存在外墙剥落情况103处，合计面积约210平方米。如果对外墙剥落房屋全面维修，需要资金约272万元（尚未包括社区下水道、化粪池等老旧设施的维修费用）。目前社区的维修基金只有约108万元（由永大集团公司保管，动用维修基金需要全体业主同意），缺口约164万元，永大集团不愿意再投入资金维修，所缺资金需要业主共同出资。经居委多次协调，居民均不愿意出资维修，安全隐患无法彻底解决。
（三）永大集团原职工对土地收储拍卖的收益分配存在异议。

据永大集团部分原职工反映，永大集团的前身市头糖厂建厂初期占地面积仅24万平方米，只有制糖业务。后来设置了多个分厂，业务涉及多个行业。因当时发展需要，企业号召职工暂时放下个人利益，少拿工资、少拿奖金，使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发展，日后再回馈职工。永大集团先后多次用自有资金向周边农村购买土地，至1990年面积发展到60.35万平方米。当时广汽、广摩集团尚未接管永大集团，更未投入资金购买永大集团目前生产区和生活区的土地。永大集团公司1999年底实施房改，完成房改845套。因房屋数量有限及不符合房改标准等原因，未能享受房改的职工约1000余人，部分人目前仍租住永大集团的老房子，房屋和生活配套设施比较破旧，生活条件比较艰苦。该批职工多次提出诉求，希望永大生产区的土地如有收储或拍地的收入，应按标准给予补发住房补偿金或解决住房问题。近期部分居民反映，永大社区可能被调整规划，生活区的空地及部分公共配套生活设施，包括公园、球场、进入社区的主要道路等均纳入收储开发范围，建设拍卖生产区地块的配套学校，届时居民需要绕行才能进入小区，而且现有的公共配套生活设施生活取消，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他们认为市头糖厂是职工共同建设的成果，当时购买土地的资金是职工的“血汗钱”，广汽集团从始至终对这块土地没有任何资金投入。居民生活区的房子已建设多年，现在存在消防设施欠缺、房屋外墙剥落、下水道堵塞、水电设施不完善等问题，相关企业却没有投入资金进行维护。若把生产区、公共配套生活设施的土地都卖了，而剩下破旧的房子不管，将会严重影响社区居民的生活。

（四）居民改造意愿强烈，曾计划实施混合改造。2022年，永大社区曾计划实施混合改造，是番禺区纳入改造计划的两个社区之一，实施意向表决时一周内同意率达95%，居民改造意愿非常强烈。2023年6月，南村镇政府向番禺区更新局提交了《关于南村镇永大社区旧城改造项目储备库再次申请入库的函》。

（五）因土地调规引发维稳事件。2023年3月，广州市规自局发布《广州市2023年建设用地供应计划通告》，位于永大社区生产区内的永大1号地块（占地9.6万平方米）已纳入供地计划。规划中，生活区的空地及部分公共配套生活设施等均纳入收储开发范围，建设拍卖生产区地块的配套学校，届时居民需要绕行才能进入小区，而且现有的公共配套生活设施生活取消。为此，永大社区居民于4月20日开始组织请愿签名，请求混合改造（旧改）项目的控规与1号地块控规同时批出，一次性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和目前面临的困境和风险隐患。业主方（广汽集团）尊重居民意见，修改了控规方案，将生活区混合改造项目与1号地块建设项目同时申请了控规调整，新控规调整方案于2023年6月19日在永大社区公示，至2023年7月19日公示期满，没有收到反对意见。
三、意见建议（解决问题的可行性措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永大社区历史遗留问题复杂、涉及面广，房屋和公共配套设施老旧，不但存在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房屋老化、居住环境差也是急需解决的民生事件，调整规划问题若处理不当还可能引发维稳事件。各级必须高度重视、加强沟通，建立共建共治、多方投入的机制，妥善处置、化解永大社区目前面临的困境和风险隐患。
建议由区更新局牵头尽快推进永大混合改造项目。永大社区建筑老旧，基础设施保障不足，居民迫切希望通过改造，全面提升永大社区群众的居住条件，彻底消除消防安全隐患，研究统筹解决永大集团未能房改职工提出住房诉求的可行性。
